
T/CECS ×××-202×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fire protection of curtain wall for building

（报批稿）

（复审 V3.0，终稿）

中国 XX出版社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fire protection of curtain wall for building

T/CECS XXX—202X

主编单位：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批准单位：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施行日期：202×年××月××日

中国 XX出版社

202× 北 京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7年第二批工程建设协会标准制

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031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过深入

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现行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 5章和 4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材料、防火设

计、施工及验收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

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防火防爆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应急管理部

四川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程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

之处，请将有关资料和建议寄往解释单位（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 69号，邮

政编码：610036），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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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实施建筑幕墙防火措施，降低火灾沿建筑幕墙蔓延的风险，做到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幕墙的防火设计、施工和验收。

1.0.3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的应用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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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firestop conformation for curtain wall

由防火材料及其支撑构件等构成的，具有一定防火、防烟、隔热性能，在规定的

耐火时间内与相应建筑结构或构件协同工作，对建筑幕墙与建筑主体结构之间的空隙

或孔洞进行封堵的防火结构。

2.0.2 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firestop system for curtain wall

由防火材料及其支撑构件构成，具有通风孔洞结构，平时可保证空气间层内气体

流通，火灾时可迅速自动封闭或关闭自身孔洞并具有一定的防火、防烟、隔热性能，

以阻止火焰、烟气或热量在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蔓延或传递的防火封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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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0.1 建筑幕墙防火措施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

3.0.2 防火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耐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

GB 23864的有关规定。

3.0.3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所用的岩棉、硅酸铝棉等矿物棉的燃烧性能应达到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中规定的 A级，密度不应小于 80kg/m³，

熔点不应小于 1000℃。

3.0.4 用于承托矿物棉的钢质承托板应进行表面防腐处理，钢质承托板的厚度不应小

于 1.5mm。

3.0.5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所用的防火板材的燃烧性能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中规定的 A级，厚度不宜小于 20mm，密度不宜大于

750kg/m3。

3.0.6 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的遮阳织物或百叶等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中规定的 B1级。

3.0.7 消防救援窗口的玻璃面板应采用易于破碎的非夹胶钢化玻璃，并应做均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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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火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幕墙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

有关规定。

4.1.2 当建筑高度大于 250m时，设置幕墙的建筑应在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设

置高度不小于 1.5m的不燃性实体墙，且在楼板上的高度不应小于 0.6m；当采用防火

挑檐替代时，防火挑檐的挑出宽度不应小于 1.0m、长度不应小于开口的宽度两侧各

延长 0.5m。

4.1.3 位于建筑内转角处且不为同一防火分区的两侧建筑幕墙，在距转角处水平距离

4.0m范围内的建筑幕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相应建筑外墙的耐火极限要求。在内转

角处设置有满足要求的墙体时，转角处建筑幕墙的耐火极限可不做要求。

4.1.4 采用建筑幕墙的住宅建筑，外墙上相邻户开口之间的墙体宽度、楼梯间窗口与

相邻户窗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间距均不应小于 1.0m；当小于 1.0m时，应在开口之

间设置凸出外墙不小于 0.6m的隔板。隔板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均不应低于相应建

筑外墙的要求。

4.1.5 同一块幕墙面板不应跨越两个防火分区。

4.1.6 建筑幕墙上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设

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当幕墙面板与建筑主体结构的间距超过 30cm时，

应在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通行的走道板等支撑结构。窗口的面板应采

用易于击碎或破拆的材料，并应在室外设置易于识别的标志。

4.2 防火封堵构造

4.2.1 在无主体结构实体墙的部位，建筑幕墙应在与建筑结构的楼板、隔墙和周边防

火分隔构件等结构之间的空隙处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4.2.2 在有满足耐火极限要求的主体结构实体墙的部位，建筑幕墙与实体墙面洞口边

缘间的缝隙以及与实体墙周边的缝隙等，应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当设置外墙外保

温系统时，应在外墙保温系统的防火隔离带位置对应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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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跨越建筑上下楼层为同一防火分区的建筑幕墙，跨越层的楼板外沿可不设置幕

墙防火封堵构造。

4.2.4 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层间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根据幕墙形式以及幕墙与主体结构及周边防火

构件的关系确定设置位置和构造形式。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沿窗槛墙的上沿和

下沿各设一层。

2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具备承受自重、适应幕墙与主体结构之间位移的能力。

3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不应低于所在部位建筑外墙的相应

要求。在火灾状态下，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在规定的耐火极限内应保持完整性、隔热性

和稳定性，不得发生开裂或脱落且应保持防烟的封堵功能。

4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缝隙以及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幕墙、建筑主体结构等之

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有效的密封。

5 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构造设计可按本规程附录 A选用。

4.2.5 建筑幕墙采用钢板支撑矿物棉作为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层间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在矿物棉的下面设置钢质承托板，并宜在上层

矿物棉的上面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2 幕墙与墙、柱之间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在矿物棉的两侧覆盖具有弹性的

防火封堵材料或设置支撑钢板。

4.2.6 建筑幕墙采用钢质结构支撑防火板材作为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钢质支撑结构应固定在建筑主体结构上，并应形成独立、稳定的结构。

2 防火板材应完全覆盖钢质支撑结构，并应与建筑主体结构形成完整、封闭的

封堵结构。

3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建筑幕墙之间的缝隙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进

行封堵。

4.3 双层幕墙

4.3.1 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之间的金属支撑结构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h。

4.3.2 双层幕墙的内层幕墙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符合本规程第 4.2.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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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楼层式双层幕墙应在每层设置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2 空气间层竖向高度为两个层高的多楼层式双层幕墙应在分隔层设置层间幕墙

防火封堵构造，在非分隔层设置不燃性防火挑檐或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3 当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m的民用建筑采用空气间层竖向高度为两个以上层

高的多楼层式双层幕墙时，应每三层设置一道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及两道不燃性防

火挑檐或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4 当建筑高度大于 50m的民用建筑采用空气间层竖向高度为两个以上层高的多

楼层式双层幕墙时，应每两层设置一道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间隔层应设置不燃性

防火挑檐或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4.3.4 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的防火挑檐，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h。公共建筑双层幕墙

的防火挑檐宽度不应小于 1.0m，住宅建筑双层幕墙的防火挑檐宽度不应小于 0.6m；

防火挑檐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内外层幕墙间距的 1/2。防火挑檐的长度不应低于空气

间层的长度。

4.3.5 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的幕墙防火封堵系统，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h。幕墙防火

封堵系统应能完整封闭空气间层。

4.3.6 内通风双层幕墙的进出风口，以及位于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内的通风口，应设置

乙级防火窗或防火阀，其中乙级防火窗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防火阀应与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或温度熔断自动关闭。

4.3.7 用于双层幕墙强制通风的通风管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的有关规定。

4.3.8 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设置的电器设备应安装在不燃性基层上，且应和难燃、可

燃材料保持不小于 150mm的距离。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导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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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及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施工及验收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

的有关规定。

5.1.2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应按照设计文件、技术说明书、操作规程、构造节点图进行

施工。当需要变更设计时，应征得设计单位的同意，并应取得设计变更文件。

5.1.3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所用材料应具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并应提供检测机构出具

的检测合格报告。

5.1.4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应有相应的技术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

制和检验制度。

5.1.5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1 查验施工所用材料的质量、适用性、测试报告、合格证书等。

2 应进行设计交底，并将设计文件、施工图纸等技术资料准备齐全。

3 按幕墙防火设计和相关产品的技术要求，确认并修整现场条件。当现场条件

与设计要求不符时，应通知设计单位进行调整或修改设计方案。

4 根据现场情况准备施工机具、完善施工作业条件和安全防护设施。

5.1.6 重要工序和关键部位应加强质量检查，并应按本规程附录 B填写相应的施工

过程检查记录。涉及的隐蔽工程应在封闭前进行中间验收，并应按本规程附录 C 填

写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5.2 施工质量

5.2.1 建筑幕墙的防火挑檐、隔板等防火构件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耐火极限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5.2.2 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和本规程的规定，幕墙防火封堵

构造应形成完整的结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耐火极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

耐火试验方法》GB/T 9978等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4.2.4 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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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5.2.3 建筑幕墙的龙骨与墙、柱之间设置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宜与幕墙龙骨对应。

5.2.4 采用钢板支撑矿物棉作为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矿物棉的燃烧性能、密度等应符合本规程第 3.0.3条的规定，填充高度不应小

于 200mm，并应在填充前将自然状态的矿物棉预先压缩不小于 30%的厚度后再进行

填充。

2 构件式建筑幕墙施工时，应先安装钢板，从上端填充压实矿物棉；单元式幕

墙安装时，宜一边安装钢板，从一侧填充密实。

3 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上层矿物棉的上表面宜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

材料，覆盖厚度不宜小于 3mm，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20mm。

5.2.5 采用钢板作为矿物棉承托板时，钢板的厚度应符合本规程第 3.0.4条的规定，

钢板应铺设平整，不得与铝合金型材框架直接接触，钢板的固定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

定，钢板拼接处搭接尺寸不应小于 50mm，其中一侧钢板应折弯成 45°，拼缝处应填

充防火密封胶。

5.2.6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的防火板材表面应平整，不应有裂痕、缺损和泛出物，

防火板材接缝应严密、顺直，接缝边缘应整齐。防火板材应采用固定于建筑主体结构

上的独立支撑结构进行支撑。固定防火板材的螺钉直径不应小于 4mm，螺钉间距不

宜大于 150mm，钉头宜沉入板中约 2mm，并应涂抹防火密封胶。

5.2.7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缝隙以及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幕墙、建筑主体结构和周边

防火分隔构件等之间的缝隙应填充防火封堵材料；采用防火密封胶填充时，胶缝应密

实、连续和光滑，填缝间隙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D的规定。

5.2.8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安装完成后，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按本规程附录 C

填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报告。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的施工。

5.3 验收

5.3.1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验收应查验下列文件：

1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

2 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检测合格报告。

3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幕墙防火封堵系统的耐火性能检测合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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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5 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6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竣工文件。

5.3.2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的施工质量检查包括下列内容：

1 防火挑檐、隔板等防火构件的外观及尺寸检查。

2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幕墙防火封堵系统的外观、尺寸及封堵完整性检查。

5.3.3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施工质量检查数量应按每个防火分区防火封堵总数抽查 5%，

并不应少于 3处。相同材料、工艺、施工条件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按防火分区或楼

层划分为一个检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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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幕墙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常用节点技术要求

表 A 建筑幕墙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常用节点技术要求

序号 结构形式 节点示意图 技术要求

1

不燃性实体墙高度

≥800mm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系统悬挑长度

<300mm

1 矿物棉的密度不应小于 80kg/m3；

2 应采用 1.5mm厚镀锌钢板作为承

托板；

3 下层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与主体

结构可靠固定后放置在幕墙横梁上，

不宜与横梁固定；

4 承托板与幕墙及主体结构的缝隙

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5 上层矿物棉的上表面宜覆盖具有

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2

不燃性实体墙高度

<800mm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系统悬挑长度

<300mm

1 矿物棉的密度不应小于 80kg/m3；

2 楼面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采用

1.5mm厚镀锌钢板作为承托板，梁底

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系统应采用与

主体结构固定的独立钢架支撑的幕

墙防火封堵构造；

3 承托板与幕墙及主体结构的缝隙

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4 上层矿物棉的上表面宜覆盖具有

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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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结构形式 节点示意图 技术要求

3

不燃性实体墙高度

<800mm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系统悬挑长度

≥300mm

1 矿物棉的密度不应小于 80kg/m3；

2 楼面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系统可

采用 1.5mm厚镀锌钢板作为承托板；

3 梁底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系统悬

挑长度大于 300mm时，应采用与主

体结构固定的独立钢架支撑的幕墙

防火封堵构造；小于 300mm时，可

采用镀锌钢板作为承托板；

4 承托板与幕墙及主体结构的缝隙

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5 上层矿物棉的上表面宜覆盖具有

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4
不燃性实体墙高度

≥800mm

1 防火板材的燃烧性能应达到 A
级，厚度不宜小于 20mm；

2 独立支撑构件应固定于建筑主体

结构上；

3 防火板材与幕墙及主体结构的缝

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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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结构形式 节点示意图 技术要求

5
不燃性实体墙高度

<800mm

1 防火板材的燃烧性能应达到 A
级，厚度不宜小于 20mm；

2 独立支撑构件应固定于建筑主体

结构上；

3 防火板材与幕墙及主体结构的缝

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注：节点示意图仅为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结构形式示意。不燃性实体墙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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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表 B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施工过程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楼层号: №

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检查项目 设计要求 施工记录 监理检查记录

施工质量填写人（签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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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表 C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隐蔽部位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 验收结果

验收结论

验

收

单

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验收意见：

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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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建筑幕墙防火密封胶构造常用做法

表 D 建筑幕墙防火密封胶构造常用做法

序号 构造部位 做法示意图 技术要求

1
镀锌钢板与主体结构交汇

处

1 镀锌钢板与主体结构的间隙

需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2 镀锌钢板折边角度约为 45°，
折边长度不小于 15mm

2
镀锌钢板与幕墙结构交汇

处

镀锌钢板与幕墙结构的间隙需

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3 镀锌钢板搭接处

1 镀锌钢板折边角度约为 45°，
折边长度不小于 15mm；

2 镀锌钢板搭接长度不小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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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构造部位 做法示意图 技术要求

4
防火板材与主体结构交汇

处

防火板材与主体结构的间隙

需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5
防火板材与幕墙结构交汇

处

防火板材与幕墙结构的间隙

需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6 防火板材相接处

1 防火板材相接处板缝间需采

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

2 防火封堵材料宽度约为

5mm；

3 标注 h尺寸为防火板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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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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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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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规程

T/CECS XXX—202X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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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规定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建筑幕墙的框架和面板材料在火灾中都可能发

生受热变形甚至损毁，导致火灾的竖向或水平蔓延；采用幕墙的建筑，大部分幕墙存

在空腔结构，这些空腔上下贯通，在火灾时会产生烟囱效应，如不采取一定分隔措施，

会加剧火势在水平和竖向的迅速蔓延，导致建筑整体着火，难以实施扑救。因此，设

置幕墙的建筑应实施适当的防火保护措施，以降低火灾蔓延风险。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幕墙，均需实施防火

保护措施，以降低火灾风险。

1.0.3 本条表明了本规程与国家有关规范的关系。本规程主要针对建筑幕墙的防火技

术，在应用建筑幕墙防火技术时，除遵循本规程外，还应遵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建筑幕墙》GB/T 21086等相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



22

2 术 语

2.0.1 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是由防火材料及其支撑构件等构成的，具有一定防火、

防烟、隔热性能的防火封堵结构体，能在规定的耐火时间内与相应建筑结构或构件协

同工作，对建筑幕墙与建筑主体结构之间的空隙或孔洞进行密封，以阻止火焰、烟气

或热量的蔓延或传递。应在建筑幕墙与建筑主体结构的楼板外沿、隔墙外沿和周边防

火分隔构件等之间的空隙或孔洞处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防止火灾竖向或水平蔓延。

2.0.2 双层建筑幕墙的空气间层内平时要求有空气流动，但火灾时候会产生烟囱效应，

加剧火势蔓延，因此空气间层内的防火封堵设施需要平时能够保证空气的流动，而发

生火灾时能防止火灾蔓延。幕墙防火封堵系统是用于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的防火封堵

设施，由防火材料及其支撑构件构成，设有通风孔洞结构，平时可保证空气间层内气

体流通，火灾时可迅速自动封闭或关闭自身孔洞，孔洞封闭或关闭后具有一定的防火、

防烟、隔热性能，可阻止火焰、烟气和热量在空气间层内蔓延或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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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0.1 建筑幕墙用防火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主要组

成材料，如支承结构、防火板材、矿物棉、承托板等应采用不燃材料。用于封堵幕墙

防火封堵构造与建筑主体结构、建筑幕墙和周边防火分隔构件之间缝隙，以及幕墙防

火封堵构造自身缝隙的防火封堵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

3.0.2 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建筑主体结构、建筑幕墙和周边防火分隔构件之间的

孔洞、缝隙，以及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自身的孔洞、缝隙均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

堵，所用的防火封堵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的有关规定。

3.0.3 当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钢板承托矿物棉的形式时，为保证其防火性能的有效

性和可靠性，所用的岩棉、硅酸铝棉等矿物棉的燃烧性能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中规定的 A 级，密度不应小于 80kg/m³，熔点不

应小于 1000℃。

3.0.4 当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钢板承托矿物棉的形式时，为保证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用于承托矿物棉的钢质承托板应进行表面防腐处理，并且钢板厚

度不应小于 1.5mm。

3.0.5 当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防火板材及钢质支撑结构构造时，为保证幕墙防火封

堵构造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所用防火板材的燃烧性能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中规定的 A级，并且其厚度不宜小于 20mm，密度不

宜大于 75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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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火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幕墙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

筑幕墙》GB/T 21086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4.1.2 设置幕墙的建筑，其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的墙体或防火挑檐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当建筑高度大于 250m时，为提高其消

防安全设防水平，提高其抵御火灾的能力，对设置幕墙的建筑在建筑外墙上、下层开

口之间设置的不燃性实体墙、防火挑檐的尺寸进行了规定。

4.1.3 当两个防火分区的防火墙设置在建筑内转角处时，为防止火势在两个防火分区

之间蔓延，应在内转角处采取防火措施，故要求位于建筑内转角处且不为同一防火分

区的两侧建筑幕墙具有一定的耐火性能。

4.1.4 住宅内着火后，当窗户开启或窗户玻璃破碎时，在环境风的作用下火势会发生

横向蔓延，因此，设置幕墙的住宅建筑，其外墙上相邻户开口之间的墙体宽度、楼梯

间窗口与相邻户窗口之间的水平距离应达到一定的尺寸要求，或设置符合要求的隔板。

4.1.5 建筑幕墙采用的面板材料种类较多，其中绝大部分面板材料（包括实际工程中

较为常用的玻璃、金属板、铝塑板等）的耐火性能都不高，在火灾中容易发生破碎、

爆裂、变形、熔融、脱落等现象。为阻止火灾在防火分区之间蔓延，故要求同一块幕

墙面板不应跨越两个防火分区。

4.1.6 在建筑的外墙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使用的入口，对于灭火救援十分必要，故

建筑幕墙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设置可供消

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并且其尺寸大小、设置位置、识别标识、材质均应符合规定。

为保证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消防救援窗口顺利进入建筑物内部，当消防救援窗口处的幕

墙面板与建筑主体结构之间的距离超过 30cm时，需要在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必要的支

撑结构。

4.2 防火封堵构造

4.2.1 采用幕墙的建筑，当设置幕墙的部位没有主体结构实体墙时，建筑幕墙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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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楼板、隔墙和周边防火分隔构件等结构之间通常存在较大的空隙和孔洞。此类

空隙和孔洞相互贯通，在火灾时可成为火势竖向或水平蔓延的通道，并可能产生烟囱

效应，加剧火势蔓延，故应在建筑幕墙与此类空隙和孔洞之间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防止火灾竖向或水平蔓延。

4.2.2 采用幕墙的建筑，当设置幕墙的部位有满足耐火极限要求的主体结构实体墙时，

建筑幕墙与实体墙之间通常存在上下贯通的空腔，在火灾时会产生烟囱效应，加剧火

灾的蔓延，因此，在建筑幕墙与实体墙面洞口边缘间的缝隙以及与实体墙周边的缝隙

等部位应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进行封堵；当设置外墙外保温系统时，应在外墙保温

系统的防火隔离带位置对应设置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对建筑幕墙与外保温系统之间的空

隙和孔洞进行封堵。

4.2.4 本条对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结构形式、耐火性能等关键技术条件进行了规

定。

1 楼层间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应根据幕墙结构形式以及幕墙与主体结构及周边

防火构件的关系确定其设置位置和构造形式。建筑幕墙的相关案例和实体火灾试验表

明，相对于只在窗槛墙的上沿或下沿设置一层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方式，采用在窗槛

墙的上沿和下沿各设一层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方式能更加有效地阻止火势的竖向蔓延。

3 作为建筑幕墙的防火措施，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自身的耐火及燃烧性能决定了其

防火封堵的性能和效果，故其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应满足相关要求。

4 幕墙与建筑主体结构之间的空隙和孔洞的尺寸通常较大，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

面层材料通常存在拼接的情况，此类拼接缝隙的处理对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防火、防

烟、隔热等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幕墙结构、建筑主体结构等之

间的缝隙处理同样对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防火、防烟、隔热等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自身存在的缝隙以及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幕墙结构、建筑主

体结构等之间的缝隙需要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的防火封

堵材料进行有效的密封。

5 附录 A列出了建筑幕墙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常用节点的示意图，在进行

建筑幕墙楼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构造设计时可按附录 A选用。

4.2.5 为了能保证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结构稳定性和防火有效性、可靠性，本条

对采用承托板支撑矿物棉作为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时的构造形式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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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为了能保证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结构稳定性和防火有效性、可靠性，本条

对采用钢质结构支撑防火板材作为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时的构造形式进行了规定。

4.3 双层幕墙

4.3.1 由于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之间的空气间层在火灾时容易成为火势蔓延的通道，

而双层幕墙的内外层幕墙之间通常存在用于支撑外层幕墙的金属支撑结构。为使金属

支撑结构的耐火极限达到 1.0h，可采用涂敷防火涂料、包覆防火板材或柔性毡状隔热

材料、注水冷却、施加水喷淋或水喷雾等防火保护措施对金属支撑结构进行防火保护。

4.3.3 双层幕墙的空气间层在火灾时极易成为火势蔓延的通道，并且上下贯通的空气

间层会产生烟囱效应，加剧火势蔓延，故本条对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防火设计的关键

技术条件进行了规定。

1 单楼层式双层幕墙的空气间层单元的竖向（高度）为一个楼层的高度，故应在

每层设置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2 当多楼层式双层幕墙的空气间层单元的竖向（高度）为两个楼层的高度，为阻

止火灾在楼层间蔓延，在分隔层设置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同时，在非分隔层也需

要设置不燃性防火挑檐或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3 当多楼层式双层幕墙的空气间层竖向（高度）为两个以上层高时，空气间层跨

越的楼层数较多，为阻止火灾在楼层间蔓延，需要在空气间层内设置必要的防火封堵

措施。当建筑高度小于或等于 50m时，需要每三层设置一道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

并且在另外两层也需要各设置一道不燃性防火挑檐或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4 采用空气间层竖向（高度）为两个以上层高的多楼层式双层幕墙的民用建筑，

为阻止火灾在楼层间蔓延，当建筑高度大于 50m时，应每两层设置一道层间幕墙防火

封堵构造，间隔层应设置不燃性防火挑檐或幕墙防火封堵系统。

4.3.4 防火挑檐的耐火性能、长度和宽度对其阻止火灾蔓延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应满足相应的要求。

4.3.5 为保证空气间层内的幕墙防火封堵系统有效阻止火灾在楼层间蔓延，幕墙防火

封堵系统需要完整封闭空气间层。

4.3.6 内通风双层幕墙空气间层的进出风口，以及位于层间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内的通

风口，在火灾时可成为火灾蔓延的通道，在火灾时应迅速关闭，以阻止火灾蔓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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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此类风口设置可自动关闭的乙级防火窗或防火阀。

4.3.8 电器设备和电气线路是重要的火灾引发因素，故双层幕墙空气间层内如需设置

电器设备，需要安装在不燃性基层上，并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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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及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幕墙防火施工是一种消防安全工程，施工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使用效果和

消防安全性能，故其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以及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等相关标

准规范的要求。

5.1.2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技术说明书、操作规程、

构造节点图进行，不应随意更改。当确实需要变更设计时，需要征得设计单位的同意，

并取得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变更文件。

5.1.4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制定施工现场管理相关的技术标准、质量管理

体系、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

5.1.5 为保证施工顺利进行，在施工前，施工单位需要完成材料查验、设计交底、现

场条件确认、施工机具准备以及作业条件和安全防护设施的完善等准备工作。

5.1.6 为保证建筑幕墙防火工程的施工质量，对重要工序和关键部位应加强质量检查，

对涉及的隐蔽工程应在封闭前进行中间验收。施工过程检查记录至少包括矿物棉填塞、

承托板安装、钢质支撑结构安装等重要工序和关键部位。

5.2 施工质量

5.2.2 为保证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防火、防烟、隔热性能，建筑幕墙防火封堵构

造的施工需要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程的要求，并且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自身应形成完整、

独立的结构，其耐火性能应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检测并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幕墙防火封

堵构造耐火极限检测可按照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GB/T 9978等现行国

家标准进行。

5.2.3 在设置建筑幕墙与墙、柱之间的幕墙防火封堵构造时，需要在墙柱对应的位置

设置幕墙龙骨，并将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设置在幕墙龙骨与墙柱之间。

5.2.4 当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钢板支撑矿物棉的结构形式时，为保证其防火封堵性

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所用矿物棉的燃烧性能、密度等性能以及填充高度、填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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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符合相应的要求。为保证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防火、防烟性能，楼层间幕墙防火

封堵构造的上层矿物棉的上表面宜全部覆盖防火密封漆、具有弹性的防火密封胶等具

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涂覆厚度不宜小于 3mm，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20mm。

5.2.5 当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钢质承托板支撑矿物棉的结构形式时，钢板的厚度、

铺设、固定及其拼接缝的处理均对其防火封堵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故需要满足相应

的要求。

5.2.6 当幕墙防火封堵构造采用防火板材作为构筑材料时，防火板材的表面性能、接

缝处理、支撑结构、固定方式等均对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的

影响，故需要满足相应的要求。

5.2.7 幕墙防火封堵构造自身缝隙的处理以及幕墙防火封堵构造与幕墙结构、建筑主

体结构和周边防火分隔构件之间的缝隙处理对幕墙防火封堵构造的防火、防烟、隔热

等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保证缝隙处防火性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防火封堵材料的

填充需要满足相应的要求。

5.2.8 为保证隐蔽工程的施工质量，完成幕墙防火封堵构造安装后，应进行隐蔽工程

验收。

5.3 验收

5.3.1 建筑幕墙防火工程验收需要查验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文件、材料测试报告、幕

墙防火封堵构造及幕墙防火封堵系统的检测合格报告、施工过程检查记录、隐蔽工程

质量验收记录和防火工程竣工文件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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